台南縣立後壁國中94學年度第一學期普通班教師特教知能研習活動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台南縣94學年度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計畫。
2、 目的：

(1) 宣導特殊教育理念，落實「零拒絕、無障礙」之教育環境。

(2) 增進本校教師對特教學生之認識了解。
3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特教小組、台南縣政府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本校輔導室。
五、辦理時間：95年7月11日(星期二)13時到16時。
六、實施對象：全校教師同仁，全程參加之教師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。
1. 對象：全校教師。

2. 地點：本校會議室。

3. 內容：(一)身心障礙學生之特質、特教學生之學習輔導和評量方式。

         (二)介紹國中學生學習障礙高危險群初檢暨複檢工作之內容及相

            關表件和施測方式。

         (三)特教相關影片分享及探討。

         (四)本研習依據94年8月16日府教特字第0940177625號函配合辦理，
             全程參加之人員核發給研習時數3小時。

4. 講師：台南縣立白河國民中學特教教師王嘉寧老師。
七、備註：

（一）依教育部規定每學期均需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。

（二）依據教育部規定普通班教師每學期至少應參加3小時特教研習，若當天無法參加本校自辦研習之教師，請自行報名參加教育局所辦理之各項特教研習。
八、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辦理，若有修正亦同。

